附件7：
乌苏市中小学转学须知

根据自治区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要求，为进一步落实阳光招生转学政策，本着育人为本、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原则，现将2025年秋季学期乌苏市中小学转学工作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转学对象
当前在外县市、外地州、外省市义务教育阶段就学转入我市就读的学生。
二、办理时间
[bookmark: _GoBack]2025年8月12日——2025年9月6日，其余时间不予办理转学手续。
三、注意事项
1.毕业年级（六、九年级）学生原则上不允许转学；
2.已在本市城区就读学生原则上不允许转学；
3.休学期间学生不允许转学；
四、转学政策
转学生参照《乌苏市2025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位预警公告》《乌苏市2025年秋季义务教育学校新生招生优先级详解》《乌苏市中小学招生区域划分明细表》等要求安排入学。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同本市户籍居民子女享有平等入学权利。
[bookmark: OLE_LINK1]1.小学阶段红色预警学校：第一小学、第二小学、第六小学、第六中学。2025年秋季无法提供非起始年级的插转学位。
2.小学阶段橙色预警学校：第三中学。按照前2个优先级实施转学。
3.初中阶段红色预警学校：第六中学。2025年秋季无法提供非起始年级的插转学位。
以上预警学校有空余学位时，可转学。无空余学位时，将被调剂分流至周边学位未满的学校就读。
五、转学需提供材料
根据优先级情况准备相应材料。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1.学籍信息：转出学校出具的学籍证明原件；
2.户籍信息：户主页、监护人页、学生页原件
3.房产信息：监护人的房产证或购房合同及发票原件
4.居住信息：“乌苏政务”快易出行中的居住信息
5.其他材料：优抚优待对象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残疾儿童需提供残疾证；如监护人和学生不在一个户口簿上请提供学生的出生证明原件；如无法证明房产关系请提供结婚证原件；如在预警学校招生范围内租房居住（含借住），需提供监护人及学生的由不动产交易中心出具的在一个月有效期内的无房证明原件。
六、转学办理方式
1.登记：家长携带相应材料至教科局基础教育中心一室登记转学需求。教科局根据学校学位情况统筹协调安排并开具入学通知单。
2.报到：家长在教科局领取学生入学通知书后，开学后按时到相应学校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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